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撤销行政许可（备案）决定书

东市监撤(2021 J 111101001号

当事人：东莞市涵昊电子产品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441900MA512F578N

住所（住址）：东莞市风岗镇五联村石头岭工业区新木大道17号C栋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 经营者）：赵彩云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* 

联系电话： *********** 其他联系方式： ／ 

联系地址： **************

我局于2021年3月24日收到当事人赵彩云举报， 其身份

信息涉嫌被他人冒用登记注册公司。 我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，
于2021年3月30日会同东莞市风岗镇五联村村民委员会工作

人员， 依法对被举报企业东莞市涵昊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住所东 
莞市风岗镇五联村石头岭工业区新木大道17号C栋进行核查， 

经村委工作人员核查反映其辖区无上述地址。 对东莞市涵昊电 

子产品有限公司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核查发现

该地址不存在。

东莞市涵昊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业务系统所记载的法定代表

人赵彩云联系电话*************拨打后反映是空号， 监事余远
良业务系统未记载联系电话， 无法通过联系电话联系该市场主

体投资人及高级管理人员。
2021年6月23日，经领导审批将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

得东莞市涵昊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登记的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自公示之日起45日，公示期间无与该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

人员与我局沟通联系。




